2025年田家庵区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

实施办法
各乡镇、街道，各公共文化场馆（站）：

为保障2025年全区公共文化免费开放场馆正常运转，现将《2025年田家庵区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要求，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保障资金，全力推进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工作的有序开展。现就我区2025年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实施办法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利用，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着眼于发挥公共文化机构的基本职能作用，坚持设施完善和运行管理并重，规范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水平，全面加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设施免费开放工作。

二、目标任务

全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健全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并免费向群众提供，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所有免费开放场馆实现规章制度健全，服务内容明确，保障机制完善，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形成一批具有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三、实施内容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的基本内容包括公共空间设施场地的免费开放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免费提供。其中，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随社会发展、政府财力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增长而发展变化。具体内容如下：

1．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包括：一般阅览室、少儿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报告厅（培训室、综合活动室）、自修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文献资源借阅、检索与咨询、公益性讲座和展览、基层辅导、数字文化服务、流动服务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为保障基本职能实现的一些辅助性服务如办证、验证及存包等全部免费。

2．文化馆免费开放包括：多功能厅、展览厅（陈列厅）、宣传廊、辅导培训教室、计算机与网络教室、舞蹈（综合）排练室、独立学习室（音乐、书法、美术、曲艺等）、娱乐活动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普及性的文化艺术辅导培训、时政法制科普教育、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公益性展览展示、培训基层队伍和业余文艺骨干、指导民间文化传承和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等基本文化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为保障基本职能实现的一些辅助性服务如办证、存包等全部免费。

3．文化站免费开放包括：多功能厅、展览厅（陈列厅）、辅导培训教室、计算机与网络教室等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书报刊借阅、时政法制科普教育、群众文艺演出活动、数字文化信息服务、公共文化资源配送和流动服务、体育健身、青少年校外活动等服务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为保障基本职能实现的一些辅助性服务如办证、存包等全部免费；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协同推进，共同做好基层文化服务工作。

四、资金筹措
2025年，全区1个公共图书馆、1个文化馆、13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全部免费开放。区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补助标准为每馆每年20万元，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补助标准为每站每年5万元。

区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所需经费，中央财政按补助标准负担60%，其余部分市级财政负担50%，区级财政负担50%。

五、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构，统筹推进落实。区文化和旅游局会同财政等部门，形成密切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确保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2．明确职责。坚持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区文化和旅游局为责任主体，对所属馆（站）的资金安排、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实施效果负总责。同时负责馆（站）的免费开放、制度建设及运营管理养护、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绩效管理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安排配套资金和项目资金的审核、拨付与管理。

3．加强督导。要依据《安徽省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民生工程绩效评价办法》（皖文财（2017)66号）相关要求，结合日常调研、督查，及时掌握实施进度和成效，督促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任务按期完成，使文化惠民工程成为群众欢迎、社会满意的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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